附件2

关于《泰安市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将《泰安市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必要性

应急避难场所是指为应对突发事件，经规划、建设，具有应急避难生活服务设施，可供居民紧急疏散、临时生活的安全场所，事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生活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健全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基础建设设施完善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有效应对突发状况，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庇护所，也是提高城市综合防灾能力、减轻灾害影响、增强政府应急管理工作能力的重要举措。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也相应提高。城市如果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灾害事故的威胁，市民的生命安全将受到极大挑战，应急避难场所的作用也日趋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法规，都详细明确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近年来，省、市两级普遍加快了应急避难场所立法进程，我省2014年出台了《山东省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重庆、兰州、上海、西安、深圳等地也相继出台了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为各地加快应急避难场所管理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

2019年，经市县应急管理部门调查，全市共有县级以上应急避难场所95处，场地总面积达600万平方米，可容纳总人数256万人。但在近年工作中，避难场所管理职责不清晰，建设缺少规划指导，分布不平衡，功能设置不规范，配套设施有待完善的问题逐步显现，制约了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向更高水平发展，难以满足高效应对重大灾害事件的需要。为此，很有必要制定《泰安市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管理政策完善、工作开展提供法治支持保障，推动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有效发挥在应急避险中的作用。

二、主要依据和起草过程

（一）起草的主要依据

《办法》的起草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同时参照山东省、重庆市、深圳市、西安市等省市的有关政府规章。

（二）起草的简要过程

为切实做好《办法》起草工作，我局专门成立起草工作专班，加强对《办法》起草工作的领导。自2020年起，我局多次对《办法》进行研究，先后三次征求局内部意见，两次征求市直相关部门意见，对反馈的意见逐一分析，数易其稿，形成《办法（初稿）》，并经市应急局专题会议研究，最终形成《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三十条。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了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事权划分、资金来源等内容。第二章规划与建设，主要规定了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编制、建设内容、场所备案等相关内容。第三章维护与管理，主要规定了责任主体、维护经费、应急物资、宣传演练等相关内容。第四章启用与关闭，主要规定了疏散指挥部设置、启用程序、部门保障职责、关闭流程、善后处理等相关内容。第五章法律责任，主要规定了违法情形和追责内容。第六章附则，主要规定了其他规定和施行日期。

四、需要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是《办法》适用范围。《办法》在应急避难场所的定义中，增加了应急避险场地和临时疏散安置点。同时相对应的规划、建设、管理等事项责任主体明确为乡镇政府。

二是规划和建设。参照山东省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和其他地市避难场所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由应急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办法》中明确新建大型场所应首先考虑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住宅小区要根据配建的民防工程配套建设应急避难场所；已建并被确定为应急避难场所的，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要配套建设应急设施。

三是维护与管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管理、谁维护”的原则，应急避难场所的日常维护由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负责。明确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的职责。对应急物资储备和相关部门的应急避难场所宣传和演练工作提出要求。

四是启用过程部门保障。《办法》对应急避难场所启用后相关部门的保障职责进行了明确。


